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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委托，由北
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承担的《遗产税制度
及其对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启示》课题举行中期成果
发布会。研究称，我国已基本具备征收遗产税的条
件，并建议将500万元作为遗产税起征点。国务院此前
批转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中
曾要求，研究在适当时期开征遗产税问题。(3月3日
《京华时报》)

据报道，课题对全球188个国家的遗产税信息进行
收集和检索，发现有114个国家在开征遗产税或对遗产
课征其他税收，占比61%。统计称，对遗产征税国家多
是当今最具效率和竞争力、科技领先的国家，其GDP
总量占到全球总量的70%以上。报告认为，无论从社会
公平政策、转变增长方式，还是缩小贫富差距，开始
征收遗产税时机已成熟，条件也已基本具备。

其实，有关开征遗产税的话题已经吵吵嚷嚷了很
多年，但是一直未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和方向，更没有
一个实质性的动作和举措。原因在于社会上有关开征
遗产税的分歧和阻力比较大，思想未统一、共识未达
成、工作未开展。而实事求是讲，开征遗产税已是国
际惯例，世界上高达六成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形成
比较完善的征收遗产税制度，而我国的遗产税问题还
没有开始迈步，不利于社会结构的调整和布局，也不
利于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实现，特别是在缩小贫富差
距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如果遗产税的作用不能充
分发挥，将更加加剧社会矛盾的累积和社会财富的
“无成本”转移。

从现实上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
展态势良好，居民收入大幅提高，富裕起来的第一代
已经步入退休或高龄阶段，很多财富面临向第二代、

第三代转移，也就是说，第二代、第三代要继承第一
代的丰厚遗产。后代继承前人的遗产，这是社会生活
的基本规律和法则，无可厚非。但社会财富转移需要
一个公平的体制和环境。富裕阶层遗产的“无成本”
继承，将使得一些人不劳而获，瞬间拥有巨额财富；
也会促使一些人满足于无偿获取父辈们创业和汗水换
来的财富，坐享其成。比如，一些富二代，他们有的
未参加工作即拥有豪宅、豪车，每日花天酒地；有的
不珍惜家族的创业财富，不思进取，整日躺在父辈的
功劳簿上奢华消费，盲目决策。如此以来，这些继承
遗产的富二代、富三代们，既没有创业的激情和动
力，也没有管理财富的能力和品质，导致财富的巨大
浪费，甚至还出现不少的“败家子”现象。

严格地说，财富的拥有需要靠智慧和劳动获得。
这是社会生活最基本的常识，也是社会进步发展的动

力。对财富的渴求，虽然是生活中每个人的愿望，但
是也需要通过法律来鼓励更多人靠劳动和智慧获取财
富，而不是靠继承遗产消磨过日子。坦率地说，开征
遗产税，其积极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一方面是有利
于调解社会财富的分配，遏制财富“无成本”转移；
另一方面就是有利于培育社会勤劳致富的意识和品
质，激发富二代、富三代们自强自立，拥有创造财富
的动力，更好地推动社会财富分配的公正和公平。此
外，开征遗产税，还能增强国家税收。

笔者以为，我国开征遗产税的时机已经成熟，有关
部门应当根据《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
见》的要求，启动开征遗产税的相关工作，经过充分的调
研、论证，拿出开征遗产税的可行性意见和方案，力求在
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开征遗产税的制度设计和决策部署，
以此来扎实推动遗产税开征工作的深入开展。

与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退休人员
相比，绝大多数农民工根本没有养老
金。让每个群体都能体面地养老，关乎
国家立场与公共政策善意。农民工从
本质上是工人，理应像工人一样领取
养老金。解决这一难题，需要户籍制度
改革步伐再大些，推进养老保险跨省
续缴“顶层设计”及时跟进，更需要金
融业和保险业务实创新，使农民工有
更多更便捷的自主选择空间。

别让太多“秘密”屏蔽了信任

污染土壤的信息、垮塌事故的情
况……随着一连串社会关注焦点事件
的发生，“秘密”一词也不断频繁出现。
动辄被冠上“秘密”和“不公开范围”的
名头，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和矛盾，更
有可能为“捂盖子”、藏私心的行为留
下空间。一个不断开放前行的社会，并
不需要那么多的“秘密”，更不能用“秘
密”来逃避质疑和监督。

杜绝“会所腐败”的经费来源

近来，不少部门和单位将公款吃
喝“阵地”转移到更私密、更隐蔽的“私
人会所”。对这些行为，当务之急是以
严密的监管、完善的制度，扎紧篱笆，
管好公共财政的钱袋子。要约束公权
力，强化监督，持续推进政府行政运作
的公开、透明，进一步厘清市场与政府
的关系。同时要不断推进“三公经费”
预算公开，完善相关的财务制度，杜绝
官员奢靡消费的经费来源。特别是，对
于那些游移在政府预算外的“非规范
收入”，要下大力气清理整顿。

医保要用明规则赶走潜规则

近日，一条曝光医院规定医生必
须将病人医保定额消费控制在10500
元以内，超标将扣钱的微博引发网友
吐槽。面对这种迅速传播扩散的“潜规
则”恐惧，是到了对症下药，以“明规
则”的阳光驱走“潜规则”黑手的时候
了。这需要高屋建瓴的顶层制度设计，
更需要在运行过程中不断修正，不断
针对出现的问题制定具体的细化办
法，一步步给医疗“消费权”套上更严
密的“制度的笼子”。不要等“潜规则”
早就越过了道德的边界兴风作浪，而

“明规则”还在河边假装摸石头。
(大众网 王晓亮 辑)

日前了解到，农工党中央，民进中央，已分别将“呼吁全社会关注失
独老人”，作为在今年政协会议期间的界别重点提案。民进中央建议，提
高国家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标准。而农工党中央建议，完善《人口和
计划生育法》，将对失独家庭进行补助的具体措施、方式列入法律。(3月2
日《新京报》)

立法补助失独家庭，能帮助改善失独家庭现状，并体现政府和社会
对失独家庭的关爱。因种种原因，我国“失独”的家庭已逾100万个，这类
家庭的生活困窘情况，以及失独父母晚景的凄凉现实，在全国两会期间
引起有关方面关注。然而，必须意识到，建议立法在物质方面对失独家
庭进行补助，应该只是关爱和帮扶失独家庭的“第一步”，这种善意还有
极大的“放大”空间。

人生总有意外，在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下，失独有时确实
难以避免。从上世纪80年代初实施计生政策后，许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
家庭。在计生政策几乎“一刀切”的背景下，失独家庭实际上是为政策执
行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对于这些坚决的政策的“牺牲者”，给予必
要的帮助和补助，是政府无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口与计划生育法》也早就规定：“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
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

但对于失独家庭来说，法定的“必要帮助”和上述“立法补助”的建
议，远远无法弥补失独家庭的伤痛。一方面，“补助”和“帮助”本身具有
极大的局限性，无法真正实现持续性和贯彻失独者“老病死”始终；其
二，囿于“补助”和“帮助”的不确定性，导致各地执行标准不一，补助数
额差异较大。譬如。有的地方每月仅110元，多的地方也仅有200余元，且
主要针对的是“失独困难家庭”而不是“失独家庭全部”。这样的“补助”
显然无法真正满足失独家庭尤其是生活困难的失独家庭的真正所需。

就此，笔者以为，无论是从政策和社会的责任角度考量，还是从真
正让失独家庭心安的角度考量，立法“补助”应该上升到一个立法“赡
养”的高度。让政府和社会全盘将失独家庭保障起来，保障和保证他们
的生活所需、治病需要，让失独者没有后顾之忧，这也是政府对失独家
庭应尽的责任之一部分。

值得欣慰的是，今年2月份民政部曾表示，对于失独老人将参照三
无老人的标准，由政府来供养。政府供养是“赡养”的另一种提法，说明
政府有关方面已经关注和确认了这一目标。真诚期待在今年的全国两
会上，有关失独家庭的“赡养”问题能进一步以法律形式明确，并进入操
作层面。另外，从政府财政收入的角度分析，让政府财政完全“赡养”起
100万个失独家庭，也是可以考虑的。

3月2日下午，全国人大代表、
娃哈哈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一
人独挑数十家媒体，将此次上会带
来的10条建议一一道来，其建议涉
及房地产、税收等众多社会热点。(3
月3日《广州日报》)

对于中等收入阶层的定位，宗
庆后认为，“我国的中等收入标准
是什么？解决房子问题，年收入20
万元马马虎虎算一个中等收入阶
层。”在这里，笔者对他的这个观点
很感兴趣。

年薪20万才算中等收入阶层，
这个“定位”，在笔者看来，还是比
较准确和靠谱的。目前，房子是制
约民众跨入中等收入阶层的最大
障碍，买一套房子，将耗尽居民大
半生的心血，这使很多人难以承
受。比如，按照目前京沪广等地每
平米高达数万元的房价标准，年收
入20万元勉强应付支付高房价的
贷款，以及应对日常的医疗、教育、
休闲等开支。也就是说，年薪20万
元，生活才有较高的保障，心里才
会比较踏实，并且生活心态、工作
状态才不会受到大的影响。反之，
公众就可能有忧虑、有忐忑、有担
心，幸福感、愉悦感也会大为逊色。

对于目前我国中等收入阶层
的状况和界定，也需要有一个科学
合理的评判标准。近年来，对于中
等收入阶层的认定和界定，社会各
界议论纷纷。比如，有的说月收入1
万元算是中等收入，有的认为年收
入15万元以上，才算中等收入等。
甚至在三年前，还有的专家认为月
收入5000元即为中等阶层。中等收
入阶层究竟年薪多少合适？至今没
有一个合理的评判标准，而中等收
入阶层的定位不准，显然将影响到
我们对社会群体、收入水平的整体
分析和判断，在决策上也会出现一
些误导和偏差。

年薪20万元才算中等收入阶
层，笔者以为这个“观点”值得关注
和肯定。有了标准，才能合理地研
判社会各群体之间的收入状况，作
出清晰而又准确的定位。特别是中
等收入群体是我国社会的中坚力
量，如果对这个群体的状况判断不
准，将影响到对整个社会结构、收
入水平和幸福指数的判断。对此，
有关部门应该针对宗庆后提出的
建议，尽快开展相关调研论证工
作，并出具一个权威版的中等收入
阶层标准。

漫 画/ 唐春成

周学泽 电话：（0531）85193326 Email:zxz@dzwww.com

■ 大众观点

遗产税开征工作应当尽快启动
□ 唐卫毅

■ 网 声

农民工也要有地方

领养老金

年薪20万
才算中等收入阶层吗

□ 舒心萍

■ 画里有话

对失独家庭更应考虑立法“赡养”
□ 毕晓哲


	06-PDF 版面

